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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总编刘桂明先生撰写的《律师执业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一文后，赞叹之余，又有所思。 金钱，本来是律师执业活动

的“副产品”，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

益才是律师执业 活动的目标和出发点，才是律师制度的价值

所在。因为国家设立律师制度不是为一部分人提供就业机会

，也不是为律师提供谋生方式。所以，律师应当追求公平、

正义，而不能把金钱作为追求的目标和成功的标志。但遗憾

的是目前正在开展的全国律师集中教育整顿表明，部分律师

的执业行为偏离了方向，出现“向钱看”的商业化倾向。桂

明先生将其准确而全面地概括为律师执业观的“四化”问题

，笔者以为，这些问题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是律师自身的思想

道德问题，执业观属社会意识范畴，要解释其存在的深层的

原因，就要从其社会存在执业环境、社会角色的定位等社会

关系方面去寻找答案。 从执业环境上看，律师面对着“无情

”的现实：从立法上看，律师制度本是我国法制体系的一个

重要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呈审、控、辩鼎足之势的诉

讼活动中之一足。但现实中律师往往因其多以私权代言人的

身份出现，而被误以为是与公权(司法机关、政府及职能部

门)作对的“异己”、“另类”，成为公权轻视、歧视，甚至

敌视的对象。面对这种“无情”的现实，部分律师难免从感

情上疏远、从身份上孤立、从执业上游离于法制共同体之外

，而从报酬的片面求多而不顾其信以寻求慰藉；从诉讼的片



面求胜而不虑其公以感受刺激；从生活的片面求富而不言其

志以甘于平庸。也就是说，他们在这种本不应有的冷落下，

从金钱上找回了精神失落的平衡。如此这般，自然会有越来

越多的律师与法律正义、执业操守渐行渐远，而与金钱、物

欲合流同污。 从社会定位上看，律师面临的是“无望”的前

程：律师既然与法官、检察官活跃于同一法律平台之上，本

应一视同仁，量其德才而任用。而我们体制的设计却将律师

的社会角色定位在最高“前程”乃是“合伙人”。公、检、

法干部之间可交流、升迁，而律师却与仕途无缘。这种工作

本是“共同体”，前程却是“局外人”的角色界定，可以说

是人为地否定了律师所固有的法律人、政治家的客观属性。 

如此这般的把律师狭隘地“锁定”在市场范围内，他们失去

了应有的丰富的社会角色，其本来居于从属地位的商业属性

便会自然突显出来。这种追求目标的错位，肯定不是体制设

计的初衷，但不可否认，这种体制在客观上作为社会原因通

过部分律师自身的弱点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 

律师从业者一生的成功标志是什么？维护正义，恪守诚信使

社会承认。虽然把律师排除在仕途之外，并不必然导致其不

择手段地追求金钱。但是面对金钱的诱惑，就人类本性而言

多数人是难以抵御的。为此，应当有符合其内在客观属性的

制约机制和奖励机制的积极导向和激励。毕竟社会对从政和

经商的道德标准和成功标志有所不同。把律师界定为潜在的

法官、检察官、政要，就会充分体现律师职业固有的多重社

会角色这一客观属性，那么，不论社会还是律师本人都会对

律师执业行为的要求和评价发生变化，会使律师充分地注意

约束自己的言行，创造将潜在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条件，



以诠释律师职业的崇高内涵，彰显律师行业的锦锈前程。这

种内在的动力、社会的评价、体制的设计必将对律师执业观

的转变产生根本性的积极影响。当然，仕途得意并非律师成

功的惟一标志，但它毕竟是律师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 (作者

系河北浩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